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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CHINA STATE FINANCE

消费税公平收入分配的机理与改革路径

现的 ：一是对奢侈消费品实行高税率。

奢侈品与生活必需品是相对的概念，奢

侈品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消

费税对征税项目实行依据其价值额从价

定率、依据其消费量从量定额或者复合

计税方法，既计算比例税率又计算定额

税率，显著提高奢侈品消费的成本，使

消费者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产生收入

再分配效应，从而把高收入阶层的一部

分收入在流通领域里转化为用于财政转

移支付的资金来源，再以补贴、补助的

形式发放给低收入者。二是对生活必需

品免税或低税。可见，消费税本身的性

质决定其既可以在征收过程中通过税率

设计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又可以为转移

支付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进而间接地

促进低收入者增收机制的建立，其结果

必然会缩小高低收入者的贫富差距，实

现公平收入分配的目标。

二、现行消费税发挥收入分

配功能存在的缺陷

（一）征税范围滞后于社会经济发

展。消费税征税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

应随着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的政策和

消费结构的变化适当调整。目前，我国

消费税征收范围已经滞后于社会经济的

发展，出现缺位和越位状况。如普通化

妆品、黄酒、啤酒、汽车轮胎、摩托车等，

原来的奢侈品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

必需品，对其征收不仅不能起到调节作

用，反而会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另外，对一些高档商品和一些高档娱乐

消费行为尚未征收消费税，如高档服装

皮包、高档红木家具、私人飞机、高档

餐饮消费等。征收范围的越位与缺位不

利于消费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调节功能

的发挥。

（二）税率设计不合理。我国消费税

采用比例税率、定额税率以及比例税率

与定额税率相结合的复合税率。比例税

率主要适用于供求矛盾突出，价格差异

较大，计时单位不规范的应税消费品，

如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档

手表等 ；定额税率主要适用供求基本

平衡、价格差异不大、计量单位规范的

消费品，如成品油、黄酒、啤酒等 ；复

合计征主要是白酒、甲类卷烟和乙类卷

烟。可见，我国现行消费税税率在设计

上存在不合理 ：一是税率偏低。相对于

奢侈品昂贵的价格来说，消费税对消费

品成本的影响非常有限，对高收入的调

节作用不明显。二是税率没有拉开档

次，不能体现消费税的累进性。即使是

奢侈品，其价格差别也十分明显。而现

行消费税并没有区分其价格的差异，对

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非常有限。

（三）纳税环节单一。为了避免重复

征税，我国现行消费税实行单一环节课

税制度，除金银首饰外，其他应税消费

品均在生产环节征收。这种单一环节征

收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征收 , 降

低了征税成本 , 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税收

征管链条，存在人为压低生产环节销售

价格偷逃税款的现象。

（四）价内税的缺陷。价内税是指税

金包括在货物价格之内。我国消费税实

行价内税的征收方式，税收成本包含在

课税商品的价格中，销售发票并没有区

别价款与消费税税金。对消费者来说，

无法知道税额的多少，降低了消费税的

透明度，不利于引导消费，削弱了消费

□李波  王金兰

我国现行消费税是 1994 年设立的

一个税种，是以特定的消费品或消费行

为为课税对象，以其销售数量或销售额

作为计税依据的一种间接税，是在增值

税“普遍调节”的基础上再选取一部分

商品和劳务对其进行“特殊调节”。2012

年，我国国内消费税实现收入 7872.14

亿元，同比增长 13.5%，与上年增速基本

持平。国内消费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

比重为 7.8%。消费税在贯彻国家产业和

消费政策，促进经济和消费结构，正确

引导消费方向，抑制超前消费需求，保

证国家财政收入以及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消费税具有公平收入分

配的功能

（一）消费税具有公平收入分配的

功能。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体现

在对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消费能力和

财富存量收益的影响上。流转税的调控

作用主要针对实际消费能力，其中消费

税是在增值税普遍课征基础上选择部分

税目进行课征，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可

以承担再分配职能，并部分弥补个人所

得税对高收入阶层灰色收入、收入转移

等调控失灵的不足。另外，从消费税的

征收范围来看，纳税人主要是高收入者

或高消费者，而低收入者通常不纳税或

缴纳少量的消费税，这也将有利于缩小

贫富差距，推动社会收入分配公平。

（二）消费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

调控机制。消费税具有公平收入分配功

能，其调控机制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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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公平收入分配的功能。

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消

费税改革路径选择

（一）有增有减调整消费税征税范

围。消费税征税范围的确定应立足于我

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政策和产业政

策，充分考虑人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水

平和消费结构状况，适当借鉴国外征收

消费税的成功经验和国际通行做法。为

此，在结构性减税大环境下，应有增有

减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首先，取消对

部分消费品征税，尤其是一些过去被认

为是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现在已经成

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其次，适当

扩大征税范围，增加对一些高档消费行

为的征税。如射击、狩猎等娱乐服务业

和高档洗浴、高档餐饮等高档消费。

（二）适当调整税率水平。消费税的

税率设计应寻找税负平衡点，以使其收

入分配功能和经济调节功能的发挥达到

最佳。一方面，对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的奢侈品、高档消费品、高消费行为的

征收实行高税率，且拉开税率档次。如

对高档手表、高档化妆品、贵重首饰及

珠宝玉石以及高消费行为可根据其价

格的不同设计不同的税率级次，价格越

高，税率越高。另一方面，适当降低一

般消费品的税率，如摩托车、啤酒、黄

酒应适当降低税率。

（三）完善征税环节。改变消费税

生产环节单一课税制度，改革的方向有

两个 ：一是实行多环节征税，这样可以

使在生产环节漏征的税收在以后的环

节得到补征 ；另一个方向是在单一消

费环节征税，由于消费是生产流通的最

后一个环节，在此环节征税，生产者将

无法通过转移利润的方法来逃避税收，

但是这种征税制度会使纳税人的数量

大大增加，征管成本增加。目前，我国

税收征管水平仍不高，全面推行单一消

费环节征税还不太现实，较为可行的办

法是在一些会计核算较健全的行业，如

石油、汽车等，实行消费环节征收消费

税 ；对部分商品可以实行多环节征税，

如对烟、酒等市场需求量大、国家限制

生产消费的消费品，可以在生产和消费

环节双重征收消费税。而对高消费行为

开征消费税，其征缴可在消费行为发生

时进行，并实行从价定率的方法。随着

我国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再逐步把更多

的应税消费品改为在消费环节征税。同

时在消费税征收和税源管理上，对应税

消费品的生产或经营实行严格的许可证

制度、登记制度和生产消费信息共享制

度，这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消费税对分配

不公矫正功能的发挥。

（四）实行价外征收消费税。将消

费税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实行明码标

价，价税分离，促使消费者切身感受到

所消费的商品里含有多少消费税，可增

加税收的透明度，使消费者明确自己的

纳税人身份，增强纳税意识，而且有利

于调节消费结构，正确引导消费需求。

（五）改革流转税体系安排。现行流

转税体系对消费税调控功能的发挥也有

影响。我国现行的消费税还没有把奢侈

性消费行为纳入到征税范围，影响了消

费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究其原

因，是因为这些消费行为已经被纳入到

了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如果再征收一道

消费税会产生重复课税问题，但如果不

把这些奢侈性消费行为纳入到消费税的

征税范围，对同一行业不同档次的消费

都适用相同比例的营业税，则不能体现

出对不同消费行为的调节。因此，一定程

度上营业税限制了消费税征税范围向高

档消费行为领域扩展，影响消费税引导

消费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要增

强消费税的调控功能，就要把消费税放

在整个流转税体系中去考虑，注重税种

之间的协调配合。应扩大增值税征税范

围，逐步取消营业税，将其纳入到增值税

的征税范围。在此基础上，有目的地选择

一些高档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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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改革应加大对高档商品和高档娱乐消费行为的征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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